乐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办事指南

	序号
	办理类型
	办理地点
	所需材料及领取时间
	咨询电话

	1
	休学、复学诊断证明盖章
	门诊大楼四楼医务股
	1、 门诊病历
2、 医生开具的休学、复学诊断证明
3、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	0751-5523423

	2
	死亡证明
	1、周一至周五在门诊大楼四楼院感办
2、周六、周日在急诊科
	1、 在本院死亡的需代办人身份证及死者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
2、 在本院外死亡的需当地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具的有关证明、死亡报告申请单、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及死者的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
	1、 院感办0751-5525092
2、 急诊科0751-5522120

	3
	诊断证明
	各临床科室
	就诊科室开具诊断证明

	1、 急诊科0751-5522120
2、 西医门诊0751-5525221
3、 妇产科门诊0751-5525227
4、 中医馆0751-5525255
5、 皮肤性病科0751-5525028
6、 五官科门诊0751-5525909
7、 血液净化室0751-5525709
8、 康复医学科0751-5534221
9、 外一科0751-5526254
10、 外二科0751-5525153
11、 中医科0751-5526154
12、 内一科0751-5520143
13、 内二科0751-5529626
14、 妇儿科0751-5522246
15、 牙科0751-5525210
16、 医养结合科0751-5529971

	4
	病历复印
	门诊大楼四楼病案室
	1、患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（若是代办人代理复印则还需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）
2、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	0751-5525192

	5
	出生医学证明
	妇儿科（住院部七楼）
	1、携带新生儿父母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2、需新生儿父母本人办理
3、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	0751-5522246

	6
	医保门诊特殊病种
	门诊大楼四楼医保办
	1、 门诊特殊病种审批表
2、 诊断证明
3、 相关检查单
4、 社会保障卡
5、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	0751-5525131

	7
	退伍军人优抚补助
	门诊大楼四楼财务股
	1、 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
2、 退伍军人优抚证
3、 出院诊断证明
4、 医保结算单
5、 医疗收据
6、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	0751-5525101

	8
	五保户医疗费报账
	门诊大楼四楼财务股
	1、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
2、五保供养证
3、出院诊断证明
4、医保结算单
5、医疗收据
6、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	0751-5525101

	9
	从业人员免费健康体检
	门诊大楼一楼体检中心
	1、有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①劳动合同复印件
②身份证明复印件(本人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等)。
2、无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需提供以下资料:
①从业人员的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
②从业人员的用人单位出具可以证明雇佣关系的材料
③身份证明复印件(本人身份证、临时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等)。
3、工作时间：周二、周四上午8:00-11:30
	0751-5525909

	10
	第二门诊部
	乐昌市坪石镇新村49号（乐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旧院区）
	1、 工作时间每日8:00-12:00 ；14:30-17:30
	0751-5522901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 1.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8：00—12：00，下午14：30—17：30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